
第二次口考申請資料須繳交 

 

1. 申請書 

2. 指導教授推薦書 

（以上皆為校務行政系統列印出來，請參考附件） 

3. 摘要（中文就好） 

4. 歷年成績單（教務處外電腦自助投幣列印） 

5. 學術倫理修課證明（中、英文都要） 

6. Turnitin 原創性報告，只需「唯文字報告」第一頁即可 

   （於圖書館申請，點選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，需填申請單寄 email 

     給民雄圖書館負責人，約 1-2 天會寄回信給權限） 

7. 論文繳交指導費證明（E 化校園-學雜費繳費單暨繳費證明單系統列印）共

2 張 

8. 期末評圖共 210 分之證明（創作組） 或 研討會之發表證明（文教組） 

9. 一次公開個展或五次聯展證明（海報、展場畫面，文教組免附） 

10. 大學畢業證書（影本） 

11. 論文口試委員通知書(依口試委員人數填寫) 

12. 學位考試公告(一式兩份) 

★劉豐榮教師現為本校榮譽教授， 

原則上選「校外委員」，如為共同指導

教授則選「校內委員」 
















